
 

 
 

吉 林 省 森 林 休 憩 保 育 研 究 会 倡 议 

拒食野生动物从我做起 

2020 年 2 月 24 日，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

通过《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、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、

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》。贯彻落实这一决定，本会

向各分会、专业委员会、办事处、会员组以及全体会员，并通过本

会组织、会员体系向全社会发出倡议，郑重承诺： 

1.不猎捕、交易、运输、食用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猎捕、交易、

运输、食用的野生动物； 

2.不食用国家保护的陆生野生动物，包括人工繁育、人工饲养

的陆生野生动物； 

3.不参与以食用为目的猎捕、交易、运输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

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； 

4.积极参加生态环境保护和公共卫生安全宣传教育活动，自觉

增强生态保护和公共卫生安全意识，移风易俗，革除滥食野生动物

陋习，养成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； 

5.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定，自觉接受有关部门管理，依法依规

从事野生动物驯养繁育经营活动。 

本倡议暨承诺执行情况，作为本会年度先进评选否决指标，希

望全社会监督执行。监督电话：0431-8511656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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